芒市文体广电旅游局一般公共预算“三公”经费支出
公开信息
2018年本单位一般公共预算“三公”经费预算安排19万元。其中，因公出国（境）费0万元，公务接待费10万元，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维护费9万元（其中：公务用车运行费9万元，公务用车购置0万元）。与上年一般公共预算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数23.35万元相比，减少4.35万元，下降19%。其中，因公出国（境）费减少或增加0万元；比上年0万元比较无变动；公务接待费减少0.15万元,下降2%；减少的原因主要是坚持厉行节约、严格控制接待标准、不超范围、不超标准接待；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减少4.2万元，下降32%，（其中，公务用车运行费减少4.2万元，下降32%；公务用车购置减少或增加0万元，比上年0万元比较无变动。公务用车运行费减少的原因主要是:开展各项文体、广电、旅游工作都本着厉行节约，严格审核控制支出。1.公务接待费对于公务接待支出严格按照接待标准接待，不超范围、不超标准。 2.2018年，由于无公车购置，公车改革后我单位机关仅有1张公务用车，文工队1张皮卡车及四辆公益性用车（文化大篷演出车、电影流动车、图书流动车、文化流动车），租用车辆费列入其他交通费用支出，所以公务用车运行费用下降幅度较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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